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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昇教學品質，樹立教師教學典範，

表彰教學卓越之教師，依據本校「延攬留住及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彈性

薪資支應原則」，訂定「國立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

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對象為本校任教滿三年(任教年資計算至遴選當學年度除

外，回溯六學期)以上之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(以下簡稱專任及專

案教師)，熱心教學堪為表率，且無本辦法第五條不再推薦之情形者，

得經推薦評審獎勵之。 

第三條 推薦及審查程序如下︰  

獎勵包括「教學特優獎」及「教學肯定獎」。各單位及教師應於每年

二月底前，完成教學績優教師評審項目之資料更新與維護。教學績優

獎每學年度舉辦一次，獲獎名額以全體專任及專案教師總人數之百分

之五為限。評審委員若同時為獎項候選人，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。 

一、 系所推薦︰ 

(一) 包括授課時數符合「國立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

要點」規定、前三學年度資料(遴選當學年度除外，回溯六



學期) 每學年教師教學評量各學系排行前 50%。 

(二) 參考資料：前三學年度資料(遴選當學年度除外，回溯六學

期)，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績優教學評審項目

積分。 

(三) 評審標準：依據「課程與教材力求精進者」、「教學與學習輔

導認真者」、「學習評量績效卓著者」、「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

發展者」等方面評審之。 

每次至多推薦二位參加所屬各學院之遴選（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

範學院；語言中心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理）。各系所、中心應於每

年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，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

學項目積分、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項目給予加減分考評，並

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。 

二、學院初選︰以全院任教滿三年之專任及專案教師總數為準，每滿

二十五名（餘數無條件進位）得遴選一名(若未達二十五名，得遴

選一名)，核給名額副教授 (含)以下職級應達 30%以上(餘數無條

件捨棄)參加校決選。 

評分項目： 

(一)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、教師相關教

學事蹟與其他項目(50%)，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。 

 (二)選薦旁聽(50%)，各學系推派一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(各學

系教師教學評量前 50%，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者)組成選薦

小組，就受推薦教師選薦旁聽。以受推薦教師大學部必修課

程優先。實施方式，由選薦小組委員決定採全程錄影後觀看

或至課程現場旁聽。 

學院應於五月底前完成召開院教評會，審議系級單位推薦教師資

料。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，每案並經出席委

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過，名單送至校級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

員會。未受推薦教師各頒給院級教學績優獎獎狀。 

三、校決選︰校級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由該年度校教評會主席擔



任召集人，教務長、各學院院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二至三人組成，

校外學者專家由教務處擬具名單，簽請校長核聘。依各學院提報

候選人資料及推薦獎項」邀請學院推選教學績優獎候選教師於會

中口頭報告(說明教學事蹟與教學心得)。 

評分項目含口頭報告、院選薦旁聽(惟各項目之原始分數不得低於

70 分)、教學意見調查；各項目所占配分百分比由校級教學績優教

師評審委員會議訂定之。決選出「敎學特優獎」、「教學肯定獎」，

其中教學特優獎至多七名，餘得列為教學肯定獎，副教授 (含)以

下職級應達 30%以上，於六月底前完成。評審委員會需有三分之

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，每案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

後通過。通過名單經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

  第四條 獲頒「教學特優獎」之教師每月加給三千至六千元；獲頒「教學肯定

獎」之教師每月加給二千至三千元，薪資加給期間為六個月。實際獎

勵金額得由本校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調整之。 

  第五條 為擴大獎勵範圍，獲教學特優獎之教師，自獲獎當學年度起三學年內

不再受理推薦，並應提出上次獲獎後完成之下列具體成果一項以上：  

一、與教學有關之書籍著作或份量相當之教學資源製作成果。 

二、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期刊之學術研究論著。   

第六條 獲獎教師應積極協助提升本校教學品質，應於次一學年度提供觀課課

程，獲教學特優獎教師至少提供二門課程、教學肯定獎教師至少提供

一門課程。本校並得邀請獲獎教師協助及參與校內相關活動，分享經

驗與心得、舉辦教學觀摩、拍攝開放式課程及擔任教學經驗傳授者，

以供全校教師觀摩學習。 

  第七條 獲獎教師於支領彈性薪資加給期間，有退休、離職、留職停薪、教師

評鑑未通過或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，經相關程序確定者，停

止發放彈性薪資加給。  

  第八條 本辦法之經費來源為政府補助或自籌收入。 

 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理。  

 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 


